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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5-060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暂时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持续发

展前景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以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8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件精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定了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的具体方案，公告如下： 

一、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平台，

加快外延式发展步伐，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实现公司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二、鉴于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已于 2015年 6月 15日变更为“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

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杨维国，杨维国、尚卫国、付秋生、

傅常顺、葛晓阁、赵利宾、杜建平、华梦阳、郎金文、刘恩臣作为一致行动人，

已承诺自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完成之日（即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其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也不由新开普

回购该等股份。如前述股份由于新开普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增持的股

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三、公司监事王葆玲拟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股票的金额将不低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2015 年 3 月 25 日卖出金额的 10%，即人民币 9 万元，并承诺自增

持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相关

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第 2 页 共 2 页 

四、公司由于筹划重大事项，目前股票处于停牌状态。停牌期间，公司将加

快相关重大事项的推进，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

司股票复牌，以此积极响应二级市场流动性供给。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并积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和投资者咨询专线等多种方式介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和分析，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

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资者价值投资的信心。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